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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111 年度自行研究成果摘要表 

計畫名稱 新北市簡易都更機制檢討 

期程 自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 

經費 無 

起源與目的 都市更新是藉由大規模都市土地再開發，達成調整都市機能及增

進環境品質之效。因涉及所有權人整合、容積獎勵申請、疑義認定等

議題，須經長時間磋商與審議程序，使得更新歷程漫長、成效有限。

然而老舊及危險建物居住環境窳陋，甚至有立即公共安全疑慮，需儘

速辦理重建以消除安全隱患。爰此，新北市政府建立多元都更機制，

潛在開發者可依據其基地條件，選擇一般都更、簡易都更、危老重

建、防災都更等四種重建途徑。其中，簡易都更自 2011（民國 100）
年創建，核予符合條件之基地 20%之容積獎勵，並於 109 年配合新北

市施行細則修法提高獎勵上限制 30%，引導小規模、窄巷內老舊建物

辦理重建。然而近年申請案量趨緩，且洽逢創制 10 年時點，故本研究

將檢討簡易都更機制，亦調製政策方向與規範內容，以達加速老舊與

危險建物重建之效。 

為校準簡易都更政策定位，釐清現行法令推動成效與瓶頸，本研

究藉由梳理相關規範變革、現行法令與推動實務情形，以及檢視其與

多元都更機制之異同，提出推動課題與政策建議。本研究透過歷史資

料與其他政策分析，鑑往知來，精進簡易都更規範與政策，並且達成

以下研究目的： 

一、爬梳簡易都更制度立法源起、歷次修正內容與原因，釐清目前各

項規範制定原因與變革，並分析現階段推動成效，以還原簡易都

更演變進程。 

二、分析多元都更各機制的適用對象、誘因及程序，解析機制間的競

合關係，以界定簡易都更政策定位、優劣勢。 

三、針對簡易都更推動課題提出對策及建議，強化多元都更機制效

能，加快都市重建進程，以增進都市韌性與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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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包含簡易都更推動歷程與多元都更機制比較兩部分，採用

文獻回顧法及比較分析法進行分析： 

1. 文獻回顧法 
爬梳法令變更公開資訊與機關內部資料，彙整簡易都更創

制起源、歷次修正內容與原因，由此標定政策核心價值與目

標，倘後續相關規範倘需修正應以此為修正原則。另彙整歷年

申請案件相關資料，特別針對駁回、撤案、失效、重複申請等

案件進行分析，了解個案未順利核定或辦理重建之因，透過檢

視實務推動窒礙難行部分，提出現行法令檢討並構思未來執行

建議。 

2. 比較分析法 
由公開法令資訊與機關管考資料，彙整多元都更機制相關

規範與推動成果，比較簡易都更、一般都更、危老重建、防災

都更等四項機制，分析其適用條件、獎勵項目與辦理程序，並

對應個別機制推動成果，以解析多元都更機制之競合關係，釐

清簡易都更政策定位與推動課題，藉以精進相關規範與政策方

向。 

研究發現及

建議 
經梳理相關法規更迭，歸納簡易都更政策精神包含：促進小建築

基地重建、引導高災害風險建物重建、增進都市防災韌性與環境品

質、規範與程序簡明化等。比較多元都更機制後，提出簡易都更推動

課題包含：地上物投影比規範較嚴、容積獎勵上限較低、危險建物重

建誘因相對不足、建照申請逾期之失效案件比例偏高等。本研究提出

立即可行與長期性政策建議共６項如下： 
1. 放寬地上物投影比限制 
2. 放寬 10%獎勵項目適用條件 
3. 校準政策定位並加強推廣 
4. 調整容積獎勵上限 
5. 加強與建築執照管理單位橫向聯繫 
6. 縮減行政程序主動核予獎勵 

相對於危老重建、防災都更等具時效性之重建政策，簡易都更屬

於常態性、全市性重建機制，影響更為深遠。本研究檢討簡易都更機

制並提出建議，將破除政策推動盲點、精進相關規範與政策支援，以

期發揮多元都更整體效能，帶動本市全面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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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安居是民生的基礎。新北市作為城鄉移民的聚居地，早期發展地區於短時間內湧

入大量人口，緊湊的發展進程與突增的住民，使得舊市區老舊房舍建築擁擠、巷道狹

窄，公共設施與道路量能均嚴重不足，導致都市防災機能低落。此外，新北市高達

77.6萬戶屋齡達 30年以上之老舊建築、佔比達五成1，早期建築之屋舍多缺乏防火、耐

震、耐候設計，經多年使用恐已窳陋不堪，對市民的生命及財產造成威脅，安居竟成

為遙不可及的夢想。因此，推動都市更新為新北市政府重要政策目標，改建老舊及危

險房舍為防火、耐震建築同時，亦調整建物間距、留設消防通道與人行空間，即在改

善居住條件之際，兼顧都市防災與環境品質。另外於重要公共及交通設施周邊辦理都

市更新，將調整土地使用項目與強度，亦能改善都市機能並促進舊市區復甦，不僅是

保障民眾安全，更增進公共利益。 

「都市更新條例」賦予實施者在整合達法定比例門檻所有權人同意後，有拆除舊

有建物與新建房舍之權利，辦理期間公私有產權、都市環境及公共利益，透過法定程

序與審議機制予以落實。一般都更程序中，實施者於彙整相關權利人意見及辦理公聽

會後，提出都市更新事業概要、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申請，再經都市更新審議委

員會審議、更新範圍、容積獎勵、重建後空間配置、開放空間及公共設施規劃、權利

分配、財務計畫等項目，才得向建築管理單位申請拆除與建造執照，以啟動重建工程。

都市更新必須經歷長時間磋商與繁複的行政程序，使得重建過程相當漫長，同時耗費

大量的人力、物力，難以即時緩解龐大的重建需求。 

面對日益緊迫的重建壓力，勢必尋求其他途徑加速更新。爰此，新北市政府自

2011（民國 100）年起，依據都市計畫法等相關規範創建「簡易都更」機制，鼓勵經

全數所有權人同意之案件儘速辦理重建。其後，內政部於 2017（民國 106）年發布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鼓勵符合申請資格之老舊建物重建（下稱

危老重建）。而新北市政府又分別於 2018（民國 107）年、2020（民國 109）年、2022
（民國 111）年發布「新北市推動都市計畫內防災建築再生自治條例」、「新北市政

府處理防災型建築加速改善要點」及「新北市加速推動都市危險建築物重建專案計

畫」，引導高氯離子及耐震能力不足建物重建（下稱防災都更）。至此，新北市民得

依前述法令適用「一般都更」、「簡易都更」、「危老重建」與「防災都更」等重建

途徑，再輔以整建維護措施，構成新北市多元都更機制。讓有意投入重建的民眾有更

多選擇，大幅增加改建意願，進而加快舊市區重建、提升都市機能與防災韌性。 

                                                 
1 擷取自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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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簡易都更係為鼓勵小規模、高災害風險建物更新，經全體所有權人同意重

建之基地，其面積、使用分區、臨路條件、建物現況、重建後建築配置等條件若符合

規範，即可獎勵最高 30%基準容積，並直接向建築管理主管機關申請建造執照，發動

重建工程。後於 2014（民國 103）年訂定為全市型、常態性機制，又經三次條文修正

逐步放寬適用條件與明定容積獎勵要求，機制日趨完善。機制創建至今已有十年推動

經驗，迄今共計 38 件申請案，其中 33 案取得適用證明、8 案已重建完成2，然而近年

因多元都更機制之間的競合效應，簡易都更申請量趨緩、推動成效有限，無法有效緩

解都市重建壓力。據此，本研究將透過文獻分析與比較研究方法，梳理簡易都更機制

推動成效，釐清其優劣勢與推動課題，達成以下研究目的： 

一、爬梳簡易都更制度立法源起、歷次修正內容與原因，釐清目前各項規範制

定原因與變革，並分析現階段推動成效，以還原簡易都更演變進程。 
二、分析多元都更各機制的適用對象、誘因及程序，解析機制間的競合關係，

以界定簡易都更政策定位、優劣勢。 
三、針對簡易都更推動課題提出對策及建議，強化多元都更機制效能，加快都

市重建進程，以增進都市韌性與環境品質。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針對簡易都更政策實務進行檢討，並將綜析推動課題與研提政策建議。本

節將擬定研究對象與範圍，羅列研究內容與資料來源，以確保研究可行性。後將設計

研究方法及預期成果，以描繪出清晰的研究流程。最終說明研究限制，以供投入都市

更新等相關主題之研究者參酌、補充。 

一、研究對象與範圍 

為探討簡易都更政策推動歷程與成效，及解析多元都更機制的競合關係，本研究

將以新北市政府之「簡易都更」重建機制為主要研究對象，另將一般都更、危老重建、

防災都更等多元都更納入研究範圍，比較四項重建機制相關規範與實務成果，並將其

適用條件與獎勵誘因之相關規範將納入研究範圍（如表 1）。 

  

                                                 
2 擷取自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內部統計資料），2022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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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多元都更相關規範 

機制 相關規範 

簡易都更 新北市政府執行舊市區小建築基地合併整體開發處理原則 
新北市政府辦理舊市區小建築基地合併整體開發申請獎勵注意事項 

一般都更 

都市更新條例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 
新北市政府受理提議劃定更新地區作業原則 
新北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危老重建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施行細則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防災都更 
新北市推動都市計畫內防災建築再生自治條例 
新北市政府處理防災型建築加速改善要點 
新北市加速推動都市危險建築物重建專案計畫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2022 

二、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 

本研究將採文獻分析與比較研究法。 

簡易都更於 2011（民國 100）年創建，歷經條文訂定與多次修正。然而歷次條文

異動及修正原因未經統整、文本散軼，故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蒐羅相關規範公開

資訊與機關內部資料，釐清簡易都更演變歷程，亦藉此明確化政策立訂初衷，以標定

政策目標、評估成效。資料來源包含相關規範的公開資訊：相關法規、行政(自治)規
則及修正總說明等，以解析修正內容差異與緣由，並將參酌機關內部及研究資料，還

原歷次修正階段詳細事由，以及規範設計及調整所考量的具體因素。另彙整歷年申請

案件相關資料，特別針對駁回、撤案、失效、重複申請等案件進行分析，了解個案未

順利核定或辦理重建之因，透過檢視實務推動窒礙難行部分，提出現行法令檢討並構

思未來執行建議。 

有關多元都更機制競合關係之解析，將採用比較研究法，蒐羅各機制之母法、相

關子法及地方機關制定規範，分析內容包含適用條件、獎勵條件、申請程序等，彙整

其誘因與限制以利釐清其差異與優缺，並且比較迄今為止之推動成效，以解析多元都

更機制之競合關係。推動成效較佳的機制，多擁有更符合民間重建需求的適用條件及

獎勵誘因，藉由比較研究，將釐清簡易都更政策定位與推動課題，藉此精進相關規範

與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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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2022）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取文獻分析法與比較分析法。文獻分析法之研究成果受限於各項資料的

可及性與正確性。早期法規研擬相關資料分散儲存、多有缺失，只能在可取得的資料

範圍內，了解修法當時空背景與原因。此外，相關統計資料經多次修改，過往統計成

果與現有版本恐有落差，造成資料缺誤與研究成果偏差，本研究將採最新數據進行解

析，以確保資料來源與可驗證性。 

比較分析法係建立於「多元都更機制相互競合」之假說，假定潛在開發者將依各

項機制優劣與基地條件，選擇利益得以最大化之重建途徑，而使多元都更推動成效有

顯著的差異。故研究對象僅匡列新北市四項多元都更機制，比較其適用條件、誘因及

辦理程序之異同，對照參酌其推動成效，藉以釐清簡易都更不足之處。惟本研究未將

其他影響重建案申請之因素，包含：不動產市場熱絡與否、勞動市場是否充足、興建

成本之高低、大眾對法規與政策認知程度、政策推廣資源多寡等納入研究範圍，恐無

法全方面檢討政策課題，造成研究盲點與偏誤。不足之處供未來研究者參酌，以期延

續有關議題研究，充足都市更新學術領域以回歸政策執行，藉此推動都市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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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都市更新相關研究範疇甚廣，包含相關法令變遷、制度演替之社會環境因素、都

市更新對經濟產業、都市環境之影響等。為釐清都市更新推動困境，本章將綜理相關

研究，解析實務層面窒礙難行的關鍵，以利精進相關政策。 

都市更新需經歷長時間磋商與行政程序，使得舊市區老舊或有安全之虞的建築，

無法透過都市更新程序儘速辦理重建，致隱形的公共安全危機四伏。相關文獻多將更

新可行性及時長的關鍵因素指向「整合困難」，尤以所有權人多、整合機構經驗少之

案件辦理時程較長。而自 2017（民國 106）年危老重建相關規範發布實施後，新進研

究對危老重建多有評述，有關危老重建推動瓶頸，亦歸因於產權複雜、難以整合。細

究基地條件與更新案推動時程之關聯性，查基地面積與土地現值並不影響辦理時程，

推測係面積大、現值高案件整合難度雖高，然而其獲利較高而使建商願意投入更多資

本整合。由此可知，整合的快慢、難易並非單一因素決定，而近似於成本效益評估概

念，當整合所需付出的成本高於重建效益，則推動可行性低、整合困難且歷時較長。 

整合所需付出的人力、時間與行政成本，不僅取決於所有權人人數，參與者認知、

整合機構的專業能力與可信度、行政程序的透明度等，也將影響整合能否順利推行。

都市更新參與者粗略可分為所有權人、潛在實施者或整合機構、政府單位等，所有權

人要求私有權利最大化，實施者積極爭取利潤最大化，政府則需在合乎法規的基礎上

保障各方權利，三者立場截然不同。再者，若所有權人對相關法令政策認知不足，實

施者缺乏相關經驗、專業能力不足，及政府相關資訊未公開，則整合過程中可能因缺

乏信任基礎與資訊不對等，造成參與者之間不良互動，導致整合更加困難、重建路途

漫漫。 

除了透過民眾教育、政令宣導、落實行政程序公開等措施弭平認知差異之外，提

高重建誘因亦得增進重建效益，進而彌補整合成本，誘使各方積極投入相關資源推動

重建。獎勵誘因可分為直接與間接財務援助，直接誘因有補助、貸款、減免費用及稅

收等，間接誘因有容積獎勵、容積移轉、法令放寬、行政與實質建設等，其中容積獎

勵可為地方政府直接決定，為最常運用的措施。容積獎勵值雖無法直接影響開發時機

與時程，但能夠有效提高實施者利潤，進而使其願意投入更多資本整合所有權人，並

辦理重建相關程序。然而相關獎勵誘因若頻繁更迭，所有權人將產生期待心理，認為

越晚同意辦理重建，政府將推出更好的重建條件並增加私有財產價值，卻忽略建物安

全的急迫性，與社區將因案件推動歷程過長，長期處於不確定與不安狀態。因此，獎

勵誘因的恆定性，亦即容積獎勵相關規範不宜頻繁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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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老舊建物重建困境多在於整合困難，關鍵係因資訊不對等、缺乏信任

基礎與良好的溝通機制，居民、建商與政府三方相互猜疑造成的溝通隔閡。此外，重

建所需付出龐大的資金，需要由實施者與所有權人共同承擔，也為居民帶來經濟壓力，

成為都市更新的另一阻力。為了增進重建效益、弭平整合所需成本，同時降低共同負

擔，減緩重建為社區與實施者帶來的經濟衝擊，容積獎勵扮演推動重建的主要角色。

多元都更機制即提供不同的容積獎勵方案，讓所有權人與潛在實施者得依基地條件進

行選擇。基於文獻回顧的基礎，可知本研究分析多元都更機制的重要性，惟目前有關

研究僅歸納依基地特性如何選擇最具優勢的重建機制，且尚未研討簡易都更機制，亦

未隨近年相關法令與政策修訂而更新。故以下章節將針對簡易都更及多元都更進行解

析，以期補充學術之缺，並提供實務推動新興視野。 

第三章 簡易都更推動歷程與成果 

簡易都更推行迄今已逾十年，經數次修正演替逐步完善規範，引導老舊建物儘速

投入重建。2011（民國 100）年發布之「新北市變更三重等 20 處都市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書」第十點規範為簡易都更機制原型，符

合相關條件者即可獎勵基準容積的 15%，為重建之路另闢蹊徑，不再受限於都市更新

繁複的行政程序。又於 2014（民國 103）年「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47 條第 2
項執行原則」中，訂定一致性、全市適用的獎勵規範。其後，為擴大適用範圍與增進

重建誘因，分別於 2016（民國 105）年、2019（民國 108）年與 2020（民國 109）年修

正條文（法令名稱經數次修正，詳見表 2）。本章將爬梳簡易都更立法緣起、歷次修

正內容與原因，最後將分析十年間推動成果，藉以了解簡易都更推動歷程與成效。 

表 2 簡易都更機制歷次修正時間與法令名稱異動 

版本 發布時間 法令名稱 

非全市性規則 2011(民國 100)
年 1 月 17 日 

新北市變更三重等 20 處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書 

首次訂定全市性

行政規範 
2014(民國 103)
年 5 月 12 日 都市計畫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47 條第 2 項執行原則 

第一次修正 2016(民國 105)
年 6 月 1 日 

新北市政府執行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四十七條

第二項處理原則 

第二次修正 2019(民國 108)
年 12 月 6 日 

新北市政府執行舊市區小建築基地合併整體開發處理原

則 
第三次修正 2020(民國 109)

年 12 月 22 日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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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立法緣起 

都市更新以復甦都市機能與增進公共利益為前提，允許公私有建物不必經全數所

有權人同意，符合法定所有權人同意比例後，得合法拆除原建物並重建。因涉及範圍

劃定、容積獎勵申請、環境規劃、相關權利人意見與權利比例分配等議題，又須保障

都市環境品質與公共利益，需經都市更新及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核定才具合法性。為

了整合多數相關權利人意見，調整重建後空間配置，進而讓重建後權利分回具合理性

又符合都市機能要求，往往需長時間的磋商與審議過程，這讓老舊窳陋地區改建進程

緩慢，都市災害風險遽增。 

倘不欲經都市更新等相關程序，增加老舊建物重建誘因，則應回歸都市計畫法及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等相關規範，促進 100%所有權人同意的一般重建案推動。爰此，

2011（民國 100）年 1 月 17 日新北市政府發布「新北市變更三重等 20 處都市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書」3第 10點規範，符合基地面積、

土地使用分區、面前道路長寬、建物屋齡及重建後建築配置等條件者，即可獎勵基準

容積之 15%。後於 2013（民國 102）年 8 月 22 日訂定執行原則4，訂下不重複獎勵原

則，揭示申請該項獎勵者不得為已都市更新事業或公辦都更範圍，防止容積獎勵浮濫。

此二規範為簡易都更機制打下基礎，也讓參與重建的民間業者和所有權人有了都市更

新之外的新選擇。 

2014（民國 103）年 5月 1日「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發布實施，其中第 47
條第 2 項規定舊市區小建築基地重建倘經認定，得放寬法定容積 20%或依原容積建築
5，授予了簡易都明確的執行依據。爰此，同年 5月 12日發布「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

細則第 47 條第 2 項執行原則」，即簡易都更之申請及獎勵規範，以前述土地使用管制

要點為本，進一步明訂適用條件、容積獎勵項目與核准程序，適用範圍更由 20 處都市

計畫區擴大至全市都市計畫範圍。 

  

                                                 
3 範圍包含：三重、板橋、中和、永和、新莊、新店、蘆洲、土城（頂埔地區）、汐止、樹林

（含樹林、三多里地區、山佳地區）、淡水（含淡水、竹圍地區）、泰山、五股、八里（含臺

北港特定區、龍形地區）、瑞芳、澳底等 20 處都市計畫地區；另於 2013（民國 102）年 12 月

31 日新增土城都市計畫區（洪宜萍等，2013）。 
4 即「新北市變更三重等 20 處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

書第十點執行原則」。 
5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於 2014（民國 103）年 5 月 1 日發布實施，該細則第 47 條第 2 項

規定：「舊市區小建築基地合併整體開發建築，或舊市區小建築基地合法建築物經本府認定無

法以都市更新或合併整體開發建築方式辦理重建者，得於法定容積百分之二十之限度內放寬其

建築容積額度或依該合法建築物原建築容積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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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條件包含：基地面積、土地使用分區、基地臨路條件、建物現況、排除適用

範圍等，相關內容及修訂原因分述如下： 

1. 基地面積：都市更新條例及相關規範訂定最小更新單元原則應達 1,000平方公尺
6，惟當時近十年新北市申請建照案件，五成規模未達 1,000 平方公尺（轉引自

洪宜萍等，2013:10）。為鼓勵小規模基地重建，同時確保基地重建後得以留設

開放空間與人行步道，故申請基地面積門檻由前述土地使用管制要點所訂 1,000
平方公尺，下修至 500 平方公尺。 

2. 土地使用分區：都市更新限定重建基地須位於都市發展用地7，而簡易都更為優

先引導舊市區建物更新，保障民眾居住安全，限定申請基地需為都市計畫範圍

內之住宅區及商業區。 

3. 基地臨路條件：為確保重建無礙於救災活動，基地應至少一條臨接寬 8 公尺道

路，且鄰接總長度達 20 公尺以上。 

4. 建物現況：前述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中，限定申請建物為屋齡 30 年以上合法建築。

考量新北市屬城鄉移民聚居地，早期因住宅空間缺乏，多有未經建築管理主管

機關許可興建之住宅，或因住宅空間不足而增設建築體之情事。此類違章建築

多無防震、防火設計，且設置密度高、占用建築防火間隔影響防救災，亦為都

市災害隱患。故將 1992（民國 81）年 1月 10日前建造完成之違章建築納入適用

範圍，惟合法建築佔比應大於違章建築，且兩者投影面積合計應達基地之二分

之一。 

5. 排除適用範圍：為避免民眾重複申請多項容積獎勵，造成都市環境與公共設施

容受力衝擊，該原則延續 2013（民國 102）年規範，特意排除公辦更新、申請

都市更新事業案或相關容積獎勵範圍。 

容積獎勵項目除前項土地使用管制要點所訂 15%項目，又新增 20%項目以及詳訂

獎勵要求。為了開放小規模基地重建之際，仍能維持適宜的都市開發密度，因此需留

設適當開放空間與街道系統連結，是以容積獎勵項目之建築配置要求包含：退縮留設

街道空間、與鄰地間隔空間、建蔽率縮減及透水面積等，內容如表 3。 

  

                                                 
6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第 6 點規定，更新單元應臨接寬 8 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

或現有巷道，臨接總長 20 公尺以上，且須為完整街廓、或面積達 1,500 平方公尺、或達 1,000
平方公尺並臨接 2 條以上計畫道路；倘面積為 500 平方公尺以上、未達 1,000 平方公尺，應符

合特殊條件或經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同意。 
7依「新北市政府受理提議劃定更新地區作業原則」第 2 條規定：「農業區、保護區、河川區、行水

區、風景區或其他非屬開發建築用地之非都市發展用地，不得提議劃定為更新地區。」；另「新北市都

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第 4 條規定：「更新單元不得位於非都市發展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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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簡易都更 103 年修正版本容積獎勵項目 

獎勵額度 建築配置要求 

20% 1.自計畫道路、現有巷道及永久性空地均退縮淨寬（不含造型版、雨遮）4 公尺

以上建築，並於退縮空間內配合周邊道路系統，設置人行步道、自行車道、街

角廣場、街道家具、無障礙空間、綠化植栽或增加必要之路寬。 
2.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最小不得低於 3 公尺。 
3.基地之設計建蔽率不得超過法定建蔽率減 10%。 
4.基地如設置兩幢以上之建築物，其兩幢建築物間之距離及同一幢內部相連之

兩棟建築物間之距離應達 8 公尺。 
5.基地透水面積≧法定空地 x80%。 

15% 1.自計畫道路、現有巷道及永久性空地均退縮淨寬（不含造型版、雨遮）4 公尺

以上建築，並於退縮空間內配合周邊道路系統，設置人行步道、自行車道、街

角廣場、街道家具、無障礙空間、綠化植栽或必要之路寬。 
2.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最小不得低於 1.5 公尺，且平均達 3 公尺。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2022 

符合前述適用條件，並在重建後遵循建築配置要求者，得向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

處申請簡易都更適用證明，再經都市設計委員會審議核定後，即獲容積獎勵，並可向

建築管理主管機關提出建造執照申請。簡易都更重建案不須經過都市更新審議，大幅

縮減行政流程，提高重建效率。 

第二節 歷次修正 

自 2014（民國 103）年訂定執行原則後，後於 2016（民國 105）年、2019（民國

108）年及 2020（民國 109）年歷經三次條文修正。本節將梳理歷次修正原因、修正內

容，並且綜整 2014（民國 103）年起迄今修正條文差異，總結歷次修正之適用條件、

容積獎勵項目的演進。 

一、2016（民國 105）年修正內容 

2013（民國 102）至 2015（民國 104）年計 7 案申請並核予簡易都更適用證明8，

階段性推動成效有限。為了增加申請誘因、因應都市防災需求與實際執行狀況，2016
（民國 105）年 6 月 1 日修訂前述執行原則為「新北市政府執行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

細則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處理原則」，並且擴大基地與建物適用條件、調整獎勵要求及

簡化核准程序。 

  

                                                 
8 擷取自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2022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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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條件修正部分包含：擴大基地臨路條件、增加建物適用條件及增訂消防救災

要求，詳細內容與調整原因分述如下： 

1. 擴大基地臨路條件：原訂申請基地需臨接寬 8 公尺以上道路；惟依當時相關重

建規範，未臨接計畫道路與位於狹窄道路的老舊建築倘有重建需求，需等待臨

接計畫道路之鄰地合併重建，或整合至一定面積規模參與都市更新，否則幾無

重建機會。故此次條文修正再擴大基地臨路條件，基地臨接已指定建築線之現

有巷道得申請簡易都更，另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不足 8 公尺者，倘基地可退縮

至 8 公尺亦得申請重建。 

2. 增加建物適用條件：簡易都更訂定宗旨是加速老舊建物重建，以降低老屋與高

密度建築的致災風險，進一步達到安居的理想。因而此次修訂條文針對災害風

險高之建物放寬適用條件：高潛勢土壤液化區內建物屋齡門檻下修至 20 年，避

免建物因土壤液化而傾倒、下陷；經認定有危險或危害安全之虞者，不受面積、

臨路條件、屋齡等限制；取消違章建築佔比不得大於合法建築之規範。 

3. 增訂消防救災要求：擴大適用條件係為強化都市防災機能，所以放寬臨路條件

之際，也應當保障消防救災活動不因此受阻，故此後申請案須檢附經審查通過

之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證明。 

有關容積獎勵項目修正部分，為增益重建後都市環境品質，及考量防災、日照、

通風需求，20%、15%獎勵項目皆要求增設植栽與人行空間，另因應前述危險或危害

安全之建物重建，配合增訂 10%容積獎勵項目，相關內容詳如表 4。此外，考量屋齡

30 年以上合法建築，多為實施容積管制前完成興建9，故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

則」第 47 條所訂，開放建物依原容積建築。 

表 4 簡易都更 2016（民國 105）年修正版本容積獎勵項目 

獎勵額度 建築配置要求 

20% 

1.自計畫道路、現有巷道及永久性空地均退縮淨寬四公尺以上建築，應以淨空設計，退

縮範圍應沿建築線設置一點五公尺喬、灌木覆層植栽槽及二點五公尺無遮簷人行步道，

且該空間與街道銜接之處須順平無高差。 
2.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最小不得低於三公尺，應以淨空設計。 
3.基地之設計建蔽率不得超過法定建蔽率減百分之十。 
4.基地如設置兩幢以上之建築物，其兩幢建築物間之距離及同一幢內不相連之兩棟建築

物間之距離應達八公尺。 
5.基地透水面積應大於或等於法定空地面積乘以百分之八十。 

15% 

1.自計畫道路、現有巷道及永久性空地均退縮淨寬四公尺以上建築，應以淨空設計，退

縮部分應沿建築線設置一點五公尺喬、灌木覆層植栽槽及二點五公尺無遮簷人行步道，

且該空間與街道銜接之處須順平無高差。 
2.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最小不得低於二公尺，應以淨空設計。 

                                                 
9 新北市都市計畫區於 1997（民國 86）年起全面實施容積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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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依本原則第二點第二項規定辦理者，不得同時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五十二

條規定辦理。 
2.自計畫道路、現有巷道及永久性空地均退縮淨寬四公尺以上建築，應以淨空設計，退

縮範圍應優先補足道路寬度達八公尺，其餘空間設置無遮簷人行步道，且該空間與街道

銜接之處須順平無高差。 

*修正及新增內容以粗體標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2022 

依據 2014（民國 103）年執行原則，申請案須經都市設計審議核定，相較於一般

都更雖已縮減行政程序，但在面對龐大重建需求，應有更妥善、簡便的行政程序。考

量簡易都更相較一般新建案，有更嚴謹的公共空間與人行步道留設要求，又「都市計

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中規範基地面積大於 6,000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大於 30,000平
方公尺者才須提送都市設計審議。是以此次修正取消都市設計審議程序，規範申請應

檢具文件、圖說及說明，讓申請案得以由機關書審核定以提高行政效率。 

此次條文修正著重引導窄巷、高災害風險及具立即危險之老舊建物重建，擴大重

建獎勵適用對象，大幅提升窄巷危樓改建的可行性。透過規範臨路和鄰地境界線退縮

寬度，及檢討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維護都市防災機能不因重建而削減，而致

本末倒置的窘境。 

二、2019（民國 108）年修正內容 

配合 2019（民國 108）年 7月 3日「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中有關舊市區小

建築基地條文項次調整，與同年 9 月 9 日「新北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有關違章

建築認定時點修正，及「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新北市推動都市

計畫內防災建築再生自治條例」、「新北市政府處理防災型建築加速改善要點」訂定，

2019（民國 108）年 12 月 6 日修正法源依據、違章建築認定時點及排除適用範圍。 

三、2020（民國 109）年修正內容 

自 2017（民國 106）年「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發布實施起，三

年內創下 130 件申請案的佳績10，突破過往政策困境，為多元都更帶來全新思維。據此，

新北市政府廣納民間團體意見，參酌危老重建機制修正簡易都更規範，於 2020（民國

109）年 12 月 22 日修正內容中取消面積規模與臨路長度限制，並配合增訂 8%建築配

置獎勵，以及規模、時程、容積折減獎勵等（詳如表 5），大幅提升申請誘因，藉以

實現「小建築基地」重建理念。 

  

                                                 
10  擷取自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內部統計資料），2022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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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簡易都更 109 年修正版本容積獎勵項目 

建築配置獎勵 

20% 

1.自計畫道路、現有巷道及永久性空地均退縮淨寬四公尺以上建築，應以淨空設

計，退縮範圍應沿建築線設置一點五公尺喬、灌木覆層植栽槽及二點五公尺無遮

簷人行步道，且該空間與街道銜接之處須順平無高差。 
2.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最小不得低於三公尺，應以淨空設計。 
3.基地之設計建蔽率不得超過法定建蔽率減百分之十。 
4.基地如設置兩幢以上之建築物，其兩幢建築物間之距離及同一幢內不相連之兩棟

建築物間之距離應達八公尺。 
（取消透水面積） 

15% 

1.自計畫道路、現有巷道及永久性空地均退縮淨寬四公尺以上建築，應以淨空設

計，退縮範圍應沿建築線設置一點五公尺喬、灌木覆層植栽槽及二點五公尺無遮

簷人行步道，且該空間與街道銜接之處須順平無高差。 
2.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最小不得低於二公尺，應以淨空設計。 

10% 

1.依本原則第二點第二項規定辦理者，不得同時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五

十二條規定辦理。 
2.自計畫道路、現有巷道及永久性空地均退縮淨寬四公尺以上建築，應以淨空設

計，退縮範圍應優先補足道路寬度達八公尺，其餘空間設置無遮簷人行步道，且

該空間與街道銜接之處須順平無高差。 

8% 

1.自計畫道路、現有巷道及永久性空地均退縮淨寬二公尺以上建築，應以淨空設

計，退縮範圍應沿建築線設置二公尺無遮簷人行步道，且該空間與街道銜接之處

須順平無高差。 
2.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最小不得低於二公尺，應以淨空設計 

其他獎勵項目 

規模 
獎勵 

簡易都更建築基地面積達五百平方公尺者，給予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五之

容積額度，每增加一百平方公尺，另給予基準容積百分之零點五之容積額度；合

計不得超過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 

時程 
獎勵 

於本原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生效日起一定期間內，申請簡

易都更重建者，依下列規定給予容積額度： 
1、修正生效日起五年內：基準容積百分之五。 
2、前目期間屆滿之次日起五年內：基準容積百分之三。 

容積折

減獎勵 

簡易都更建築基地面臨之計畫道路或已指定建築線現有巷道，因寬度未達八公

尺，而依相關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應降低其基準容積率者，得給予基

準容積百分之十之容積額度。 

*修正、新增內容以粗體及括弧標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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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簡易都更容積獎勵項目規範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2022） 

四、歷次修正內容彙整 
簡易都更歷次修正皆為擴大適用對象、明確化獎勵規範、簡化行政程序，最終企

及加速重建之立法宗旨，重要修正歷程詳如圖 3。綜整簡易都更歷次修正內容，可歸

結為四項核心價值：促進小建築基地重建、引導高災害風險建物重建、增進都市防災

韌性與環境品質、規範與程序簡明化等，各項價值除補足一般都更案程序繁瑣的缺陷，

也企圖實現都市更新提升都市機能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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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簡易都更歷次修正時間軸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2022） 

依「都市更新條例」重建之一般都更案，係企圖透過大規模重建，闢建公共設施

及留設開放空間，另更新後將提高土地使用強度，提供更完善的都市服務並引進居住

人口，活絡地區經濟活動與強化都市機能。而正是因大規模重建牽涉多元權利關係人，

且各項容積獎勵申請、權利分配更為複雜，拉長了整合磋商與計畫審議歷程，故小建

築基地重建機制有推行之必要性。是以，簡易都更逐步調降面積限制，由 2011（民國

100）年限 1,000平方公尺以上基地申請，至 2014（民國 103）年調降至 500平方公尺，

再至 2020（民國 109）年參考危老重建相關規定取消申請面積限制，使更多適用基地

投入重建之列（歷次適用條件修正內容詳如表 6）。因應面積限制放寬併同調整臨路

條件，又增加多項獎勵項目包含 10%、8%獎勵、規模獎勵、容積折減獎勵等，使條件

較差的基地也有重建機會（歷次容積獎勵項目修正內容詳如表 7）。 

簡易都更也將適用對象框定為老舊窳陋及高災害風險建物，除了 30 年以上合法建

物，逐步納入 2009（民國 98）年 6 月 25 日前違章建築、20 年以上土壤液化高潛勢地

區建築及經認定因災損之危險建物等，優先引導有立即重建需求的建物改建。經檢討

救災活動，及要求申請基地臨接巷道需退縮至 8 公尺以上，保障基礎的都市防災機能，

再透過建築配置獎勵，要求自計畫道路、既有巷道、鄰地境界線退縮建築，設置人行

步道及植栽，達改善街巷防火、日照、通風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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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簡易都更歷次適用條件修正比較 

修正日 103 年 5 月 12 日 105 年 6 月 1 日 108 年 12 月 6 日 109 年 12 月 22 日 

面積規模 500 平方公尺 500 平方公尺 500 平方公尺 取消限制 

土地使用

分區 
都市計畫商業區或

住宅區土地。 
都市計畫商業區或

住宅區土地。 
都市計畫商業區或

住宅區用地。 
都市計畫商業區或

住宅區用地。 

臨路條件 

1.至少一條臨接道

路達 8 公尺，且總

長達 20 公尺。 

1.鄰接計畫道路或

已指定建築線之現

有巷道，寬度達 8
公尺，總長達 20
公尺。 
2.或建築基地退縮

留設寬度合計達八

公尺。 

1.鄰接計畫道路或

已指定建築線之現

有巷道，寬度達 8
公尺，總長達 20
公尺。 
2.或建築基地退縮

留設寬度合計達八

公尺。 

1.鄰接計畫道路或

已指定建築線之現

有巷道，寬度達 8
公尺。（取消臨路

長度規範） 
2.或建築基地退縮

留設寬度合計達八

公尺。 

建物現況 

1.30 年以上合法建

築及 81 年 1 月 10
日前違章建築；兩

者投影面積占基地

1/2，且合法建物

投影面積達前述面

積之 1/2。 

1.30 年以上合法建

築及 81 年 1 月 10
日前違章建築；兩

者投影面積占基地

1/2。（取消合法

建物投影面積占比

限制） 
2.高潛勢土壤液化

地區，其合法建築

物屋齡得以 20 年

計算。 
3.合法建築物因災

損，經本府工務局

認定為危險或有安

全之虞者，不受前

項建築基地面積、

臨路條件限制。 

1.30 年以上合法建

築及 98 年 6 月 25
日前違章建築；兩

者投影面積占基地

1/2。（取消合法

建物投影面積占比

限制） 
2.高潛勢土壤液化

地區，其合法建築

物屋齡得以 20 年

計算。 
3.合法建築物因災

損，經本府工務局

認定為危險或有安

全之虞者，不受前

項建築基地面積、

臨路條件限制。 

1.30 年以上合法建

築及 98 年 6 月 25
日前違章建築；兩

者投影面積占基地

1/2。（取消合法

建物投影面積占比

限制） 
2.高潛勢土壤液化

地區，其合法建築

物屋齡得以 20 年

計算。 
3.合法建築物因災

損，經本府工務局

認定為危險或有安

全之虞者，不受前

項建築基地面積、

臨路條件限制。 

其他規範 

 檢附經本府消防局

審查通過之劃設消

防車輛救災活動空

間證明。 

檢附經本府消防局

審查通過之劃設消

防車輛救災活動空

間證明。 

檢附經本府消防局

審查通過之劃設消

防車輛救災活動空

間證明。 

*修正部分以粗體及括弧標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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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簡易都更歷次容積獎勵項目修正比較 

公告 103 年 5 月 12 日 105 年 6 月 1 日 108 年 12 月 6 日無修正 109 年 12 月 22 日 

上限 
1.基準容積之 20% 1.基準容積之 20% 

2.實施容積管制前之合

法建物得依原容積建築 

1.基準容積之 20% 
2.實施容積管制前之合

法建物得依原容積建築 

1.基準容積之 30% 
2.實施容積管制前之合

法建物得依原容積建築 

20% 

1.自計畫道路、現有巷

道及永久性空地均退縮

淨寬（不含造型版、雨

遮）4 公尺以上建築，

並於退縮空間內配合周

邊道路系統，設置人行

步道、自行車道、街角

廣場、街道家具、無障

礙空間、綠化植栽或增

加必要之路寬。 
2.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

寬最小不得低於 3 公

尺。 
3.基地之設計建蔽率不

得超過法定建蔽率減

10%。 
4.基地如設置兩幢以上

之建築物，其兩幢建築

物間之距離及同一幢內

部相連之兩棟建築物間

之距離應達 8 公尺。 
5.基地透水面積≧法定

空地 x80%。 

1.自計畫道路、現有巷

道及永久性空地均退縮

淨寬四公尺以上建築，

應以淨空設計，退縮範

圍應沿建築線設置一點

五公尺喬、灌木覆層植

栽槽及二點五公尺無遮

簷人行步道，且該空間

與街道銜接之處須順平

無高差。 
2.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

寬最小不得低於三公

尺，應以淨空設計。 
3.基地之設計建蔽率不

得超過法定建蔽率減百

分之十。 
4.基地如設置兩幢以上

之建築物，其兩幢建築

物間之距離及同一幢內

不相連之兩棟建築物間

之距離應達八公尺。 
5.基地透水面積應大於

或等於法定空地面積乘

以百分之八十。 

1.自計畫道路、現有巷

道及永久性空地均退縮

淨寬四公尺以上建築，

應以淨空設計，退縮範

圍應沿建築線設置一點

五公尺喬、灌木覆層植

栽槽及二點五公尺無遮

簷人行步道，且該空間

與街道銜接之處須順平

無高差。 
2.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

寬最小不得低於三公

尺，應以淨空設計。 
3.基地之設計建蔽率不

得超過法定建蔽率減百

分之十。 
4.基地如設置兩幢以上

之建築物，其兩幢建築

物間之距離及同一幢內

不相連之兩棟建築物間

之距離應達八公尺。 
5.基地透水面積應大於

或等於法定空地面積乘

以百分之八十。 

1.自計畫道路、現有巷

道及永久性空地均退縮

淨寬四公尺以上建築，

應以淨空設計，退縮範

圍應沿建築線設置一點

五公尺喬、灌木覆層植

栽槽及二點五公尺無遮

簷人行步道，且該空間

與街道銜接之處須順平

無高差。 
2.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

寬最小不得低於三公

尺，應以淨空設計。 
3.基地之設計建蔽率不

得超過法定建蔽率減百

分之十。 
4.基地如設置兩幢以上

之建築物，其兩幢建築

物間之距離及同一幢內

不相連之兩棟建築物間

之距離應達八公尺。 
（取消透水面積） 

15% 

1.自計畫道路、現有巷

道及永久性空地均退縮

淨寬（不含造型版、雨

遮）4 公尺以上建築，

並於退縮空間內配合周

邊道路系統，設置人行

步道、自行車道、街角

廣場、街道家具、無障

礙空間、綠化植栽或必

要之路寬。 
2.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

寬最小不得低於 1.5 公

尺，且平均達 3 公尺。 

1.自計畫道路、現有巷

道及永久性空地均退縮

淨寬四公尺以上建築，

應以淨空設計，退縮部

分應沿建築線設置一點

五公尺喬、灌木覆層植

栽槽及二點五公尺無遮

簷人行步道，且該空間

與街道銜接之處須順平

無高差。 
2.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

最小不得低於二公尺，

應以淨空設計。 

1.自計畫道路、現有巷

道及永久性空地均退縮

淨寬四公尺以上建築，

應以淨空設計，退縮部

分應沿建築線設置一點

五公尺喬、灌木覆層植

栽槽及二點五公尺無遮

簷人行步道，且該空間

與街道銜接之處須順平

無高差。 
2.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

最小不得低於二公尺，

應以淨空設計。 

1.自計畫道路、現有巷

道及永久性空地均退縮

淨寬四公尺以上建築，

應以淨空設計，退縮範

圍應沿建築線設置一點

五公尺喬、灌木覆層植

栽槽及二點五公尺無遮

簷人行步道，且該空間

與街道銜接之處須順平

無高差。 
2.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

最小不得低於二公尺，

應以淨空設計。 

10% 

 1.依本原則第二點第二

項規定辦理者，不得同

時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

施行細則第五十二條規

定辦理。 
2.自計畫道路、現有巷

道及永久性空地均退縮

淨寬四公尺以上建築，

應以淨空設計，退縮範

圍應優先補足道路寬度

達八公尺，其餘空間設

置無遮簷人行步道，且

1.依本原則第二點第二

項規定辦理者，不得同

時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

施行細則第五十二條規

定辦理。 
2.自計畫道路、現有巷

道及永久性空地均退縮

淨寬四公尺以上建築，

應以淨空設計，退縮範

圍應優先補足道路寬度

達八公尺，其餘空間設

置無遮簷人行步道，且

1.依本原則第二點第二

項規定辦理者，不得同

時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

施行細則第五十二條規

定辦理。 
2.自計畫道路、現有巷

道及永久性空地均退縮

淨寬四公尺以上建築，

應以淨空設計，退縮範

圍應優先補足道路寬度

達八公尺，其餘空間設

置無遮簷人行步道，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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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空間與街道銜接之處

須順平無高差。 
該空間與街道銜接之處

須順平無高差。 
該空間與街道銜接之處

須順平無高差。 

8% 

   1.自計畫道路、現有巷

道及永久性空地均退縮

淨寬二公尺以上建築，

應以淨空設計，退縮範

圍應沿建築線設置二公

尺無遮簷人行步道，且

該空間與街道銜接之處

須順平無高差。 
2.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

寬最小不得低於二公

尺，應以淨空設計 

*修正部分以粗體及括弧標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2022 

第三節 推動成果 

自開辦迄今，簡易都更申請計 38案、核准 33案，統計其更新前戶數約 440戶、更

新後戶數約 3,978 戶11，足見政策推行有其成效。每年平均申請案為 3.8 件，惟 2015
（民國 104）年及 2022（民國 111）年申請案量較低，前者於隔年度規範修正後，申請

案量回升至年平均值以上，而後者無明顯原因，待本研究進一步解析（詳表 8）。就

行政區分布而言（詳表 9、圖 4），板橋區為最多共計 8 案，三重、新店區次之各佔 6
案，汐止區、中和、永和、淡水、樹林、土城、蘆洲、五股區皆有申請案。新莊、石

門、鶯歌、林口、泰山、三峽、八里、金山、山芝、雙溪區尚無申請案，多位於都市

計畫範圍外或屬新興開發區，不適用簡易都更或無重建需求。 

表 8 簡易都更年度申請、核准及完工案件量 

簡易都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合計

申請案件數 3 4 0 5 6 5 4 5 5 1 38
完成簡易都更 
  適用證明(註) 

2 4 1 4 5 6 4 2 4 1 33

完工 0 0 0 1 1 2 1 2 1 0 8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內部統計資料），2022 

表 9 簡易都更各行政區申請及核准案件量 

轄區 板橋 三重 新店 汐止 中和 永和 淡水 樹林 土城 蘆洲 五股 總和

申請 8 6 6 5 4 2 2 2 1 1 1 38

核准 5 5 5 5 4 2 2 2 1 1 1 33

*新莊、石門、鶯歌、林口、泰山、三峽、八里、金山、山芝、雙溪尚無申請案。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內部統計資料），2022 年 9 月 8 日 

                                                 
11 擷取自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內部統計資料），2022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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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簡易都更案行政區分布圖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2022 年 9 月:33） 

 

核准案基地面積多為 1,000至 2,000平方公尺為多，500至 1,000平方公尺次之，另

外 2020（民國 109）年雖已放寬申請面積限制，目前仍無 500 平方公尺以下之申請案

（如表 10）。另外，申請建築配置獎勵項目以 20%為多，其次為 15%，惟自 2016（民

國 105）年新增 10%獎勵項目迄今仍無申請案件，可能與多元都更機制競合有關（如

表 11）。除建築配置獎勵外，2020（民國 109）年新增規模、時程、容積折減等獎勵

項目後，申請規模獎勵計 2 案、時程獎勵 3 案、申請容積折減獎勵 1 案12。 

表 10 簡易都更核准案面積分布 

基地面積 案件數 比例 

-500 0 0% 

500-1,000 9 27% 

1,000-2,000 16 48% 

2,000- 8 24% 

合計 33 -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2022 年 8 月:44；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內部統計資料），

2022；本研究繪製，2022 

  

                                                 
12擷取自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2022 年 8 月:44；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內部統計資料），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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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簡易都更案建築配置獎勵值分布 

獎勵值 案件數 比例 

20% 16 48.5% 

15% 15 45.5% 

10% 0 0% 

8% 2 6% 

合計 33 -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2022 年 8 月:44；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內部統計資料），2022
年 9 月 29 日；本研究繪製，2022 

第四節 個案分析 

除前節所述之核准案件外，部分申請案因未符合適用條件及其他因素，而由市府

駁回申請，或因其他重建獎勵條件較佳等原因，已核准案件自行申請撤案。另外簡易

都更規範申請案於取得適用證明後，一年內申辦建造執照申請，得展延一年，否則適

用證明將失其效力13。經駁回、撤案、失效之案件，倘仍有重建需求得重新申請。本

節分析駁回、撤案、失效、重複申請等案件類型，迄今共 26 案14，透過檢視實務推動

情形，檢討現行法令並構思未來執行建議。 

一、駁回 
駁回案係指未通過核定程序，駁回申請案件者，共計 5 案。其中，4 案係因未符合

簡易都更適用條件，包含不符土地使用分區規範（1案位於宗教專用區）、未達地上物

投影面積規範（1 案）、範圍內申請其他多元都更案件（1 案）、未於規範時間內補正

申請資料（1 案）等，1 案係因涉及其他局處列管案件而駁回申請。 

二、撤案 
撤案係指於核定程序中或已核定適用證明後，申請人主動申請撤銷簡易都更申請

案，共計 14 案自行申請撤案。為取得更高額度之容積獎勵，其中 10 案於撤案後轉而

申請危老重建，由此可見多元都更機制確有競合關係。其餘 3 案撤案原因，包含未能

符合退縮規範（1 案）、未能符合都市設計審議規範（1 案）、修改申請獎勵額度（1
案）、或涉及其他局處列管案件（1 案）。 

前述未符合退縮規範案件，係於 2014（民國 103）年 10 月申請 15%容積獎勵，依

同年 5 月 12 日公告修正之規範，應自道路退縮 4 公尺並與鄰地境界線退縮 1.5 公尺以

上建築，考量其基地較為狹長、面積規模較小，若欲符合規範則可建築範圍遭限縮

（如圖 5），因而撤銷申請。而 2020（民國 109）年簡易都更修正規範，新增 8%容積

獎勵項目，可自計畫道路與鄰地境界線退縮 2 公尺以上建築，使基地狹長者有更多可

                                                 
13依 「新北市政府辦理舊市區小建築基地合併整體開發申請獎勵注意事項」第 3 點規範。 
14 擷取自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內部統計資料），2022 年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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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空間，另亦可申請規模、時程等獎勵項目，增加重建之可行性；故現行規範尚可

滿足申請案需求。 

 
圖 5 未符合退縮規範案件配置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都市更新處（內部資料），2014） 

三、失效 
失效案係指核定適用證明案件，未於規定期限內申請建造執照，共計 6 案次。深

究其失效原因，6案皆已申請建造執照，然而未符合其申請要件或其他原因，申請遭駁

回或撤銷，而不及於簡易都更規定期限內再提申請。未符合建造執照駁回或撤銷原因，

包含變更起造人（2 案）、未達全部所有權人同意（3 案）等。然而簡易都更為加快行

政流程，並無變更起造人之相關規範，亦未檢核所有權人同意比例，故無法由調整規

範而達改善之效。建議加強都市更新處與工務局之橫向溝通機制，而得於建造執照遭

工務局駁回或撤回後，可向申請人提醒或確認簡易都更之效力。 

四、重複申請 
重複申請案係指案件經駁回、撤案或失效後，再次申請簡易都更者，共計 7 案。

原案未取得適用證明或失效原因，包含申請案駁回（2 案次）、建造駁回（2 案次）、

涉及其他局處列管案件（2 案次）、修改獎勵額度（1 案次）。 

五、小結 
本節解析推動受阻之案件詳情，同時檢視現行規範是否合乎需求，並提出規範或

政策修正建議。前述未符合退縮規範而撤案者，於現行規範中尚可符合，亦說明現行

規範已含納不同樣態之重建需求，特別對於小建築基地有更多的建築配置與容積獎勵

選擇。而有關變更起造人、檢視同意比例之規範，為契合簡易都更縮減行政程序之政

策宗旨，不建議納入相關規範內容，回歸建造執照申請程序進行審核。另針對建造執

照申請期限規範而失效之案件，考量簡易都更係為鼓勵老舊建物加速重建，不建議刪

除該項規範，應再參酌其他多元都更機制，檢討並修正該項規範。並建議加強局處間

橫向溝通，得以即時向申請人提醒或確認案件效力。 

此外，檢視駁回與自行撤銷案件，計 11 案申請危老重建（10 案）或一般都更（1
案），由此證明多元都更機制具競合關係，因此本研究有必要詳細分析多元機制，以

釐清簡易都更之優劣勢，並提出推動課題與建議，多元都更機制將於後續第四章中進

行分析與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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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多元都更機制分析 

新北市開放多元的都更機制，包含一般都更、危老重建、簡易都更及防災都更等，

各項機制依據其法令規定，分別訂定申請條件、容積獎勵、稅捐減免與補助誘因、辦

理程序等。有意投入重建的潛在開發者，將依據其建物及基地特性，選擇適用並且最

有利的重建途徑，也使得各機制之間產生競合關係。為了解簡易都更於各項機制競合

之下其政策定位與優劣勢，本章比較各機制適用對象、獎勵誘因、辦理程序，並分析

促成其推動現況可能的原因，藉以解析簡易都更的政策推動課題。 

第一節 機制概述 

本節將簡述多元都更機制之法源、立法目的、近期修法、重要條文摘要及相關子

法，以掌握各項機制之法令架構。 

一、一般都更 
一般都更係依「都市更新條例」等相關規範辦理之重建案，該條例於 1998（民國

87）年 11 月 11 日公布實施，促進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再開發，進而調整都市空間、

改善居住環境與都市景觀。為達前述效益，「都市更新條例」詳細規範實施範圍、實

施者資格、實施方式等，經過更新地區及單元劃定、更新會籌組、都市更新事業概要、

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申請及審議等程序，於規定比例所有權人同意後依法申請重

建。「都市更新條例」迄今已歷經 12 次修法，而為加速有公共安全疑慮之建物更新，

近期於 2021（民國 110）年簡化其代拆程序並提高危險建物之容積獎勵等15。 

「都市更新條例」屬都市計畫法的特別法，旨在以都市角度復甦機能，故一般都

更對於基地條件有嚴格限制，縣市政府依據其特性規定更新地區與更新單元劃定原則，

並對應不同的規模限制與法定同意比例，本市適用「新北市政府受理提議劃定更新地

區作業原則」及「新北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此外，為復甦都市機能及增進環

境品質，中央及縣市政府皆訂定容積獎勵辦法，除了提高更新意願外，也增加設置公

共、公益設施、退縮留設公共空間等公共性誘因，以及增進耐震、綠建築、智慧建築、

無障礙建築等建築機能設計誘因，相關規範包含中央訂定「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

法」及本市規範「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得核予 50%基準容積或 20%
原建築容積為上限之獎勵。 

二、危老重建 
危老重建係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物加速重建條例」辦理之重建案，該條例於

2017（民國 106）年 5 月 10 日公布，施行至 2027（民國 116）年 5 月 31 日止。受理經

認定有危險或安全之虞，以及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未達標準之建物重建，核予 30%基準

容積或 15%原建築容積為上限之獎勵，並且依個案申請時間與規模再核予 10%之獎勵，

                                                 
15 擷取自立法院法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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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容積獎勵項目於「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中規範。該條例與

簡易都更創建邏輯相似，於都市更新之外另闢蹊徑，協助小規模、全數所有權人同意

之危老建物得先行重建，以節省整合及審議等程序，達加速重建之政策目標。2020
（民國 109）年修正條文延續時程獎勵期限，新增規模獎勵項目以促進更大規模基地

整合開發，並刪除合併重建鄰地之面積上限，但規定超過一定規模者不核予容積獎勵

且不適用減免稅負之規範16。 

三、防災都更 
為避免重大災害發生，新北市政府於 2018（民國 107）年 3 月起實施「新北市推

動都市計畫內防災建築再生自治條例」，受理都市計畫範圍內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

震損或其他原因，應立即辦理拆除、結構修復之合法建築物，於該條例施行日起 2 年

內領得拆除完成證明者，得申請基準容積 50%或原建築容積 50%之容積獎勵。其後，

2019（民國 108）年 11 月 5 日公告「新北市政府處理防災行建築加速改善要點」（下

稱防災 1.0），延續前述條例鼓勵危險建物重建之政策宗旨，受理因耐震機能不足與高

氯離子建築物辦理重建，於 2023（民國 112）年 3 月 22 日前完成拆除證明者，得透過

都市計畫變更程序，增加 50%的基準容積或原建築容積。 

考量高氯離子及耐震能力不足之建物有立即公共安全危險，且整合 100%所有權人

同意執行上有困難，本府於 2022（民國 111）年 9 月起推動「新北市加速推動都市危

險建築物重建專案計畫」（下稱防災 2.0），延續 1.0 政策宗旨、獎勵上限與都市計畫

相關變更程序，修訂適用條件、重建後配置及建築獎勵要求，專案計畫將施行五年。

另增 90%以上所有權人同意案件適用程序，可同步辦理專案適用、事業計畫及都市計

畫變更申請，讓多數所有權人同意或僅一戶尚未同意案件，可加速辦理重建。 

第二節 適用條件分析 

為維護公共利益與保障重建後都市環境品質，各項都市更新機制皆訂定其適用條

件。將限制申請建物之屋齡、結構狀態、土地使用分區等，促進都市範圍內老舊及危

險建物優先重建，也符合智慧型成長之理念。此外，亦設定申請基地之面積、面前道

路路寬與路長、救災可行性等，確保都市環境品質及防災機能不減損。 

一般都更案係為引導大規模都市土地再開發，簡易都更改善鄰里小巷弄環境，危

老重建消弭危險建物，防災都更預防潛在災害，各項機制著眼的標的、尺度與願景不

同，適用條件亦不相同。一般都更因受理較大規模基地開發，故訂定所有權人同意比

例最低標準及各階段公聽會、聽證會及審議程序，以維護公共利益及私人權利。其他

多元都更機制以縮減程序、加速重建為要，為減少意見整合以及審議時間，必須以全

體所有權人同意為前提，因此不限定申請基地面積，使小規模、權屬單純之建物得儘

速重建。 

                                                 
16 擷取自立法院法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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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各機制立定目的不同，依目的篩選特殊樣態之地上物；一般都更及簡易都

更鎖定屋齡 30 年以上老舊合法建物，危老重建要求屋齡、結構及耐震評估未達標準有

危險與老舊之實，防災都更則是針對耐震不足、震損及高氯離子建築物，優先協助危

險建物重建。地上物投影占比部分，防災都更與危老重建並未限制，一般都更案建物

投影於完整街廓應佔 1/4、一般案件應佔 1/3 以上。簡易都更則應佔 1/2 以上限制，較

為嚴格，但開放違章建築投影面積亦可計入。 

表 12 多元都更適用條件比較 

 簡易都更 一般都更 危老重建 防災 1.0 防災 2.0 

同

意 
申請建照時取得

全體同意 
法定同意門檻 全體同意 全體同意 100%或 

90%增都更程序 

範

圍 
都市計畫範圍內 

住宅區、商業區 都市發展用地 非工業區用地 未規範 未規範 

面

積 
無限制 1,500 ㎡↑或 1,000

㎡↑； 
例外 500 ㎡↑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臨

路 
1.臨計畫道路、

現有巷道達 8m 
2.退縮達 8m 

1.臨計畫道路、

現有巷道達 8m 
2.退縮達 8m，臨

路總長達 20m 

未規範 1.臨計畫道路、

現有巷道達 8m 
2.退縮達 8m 

1.臨計畫道路、

現有巷道達 8m 
2.退縮達 8m 

建

物 
1.30 年↑合法建物

2.20 年↑高潛勢土

壤液化區建物 
3.危險或有安全

之虞者不限臨

路、屋齡 
4.98.6.25 前興建

完成違章建築 

1.30 年↑合法建物

2.20 年↑高潛勢土

壤業化區建物 

1.有危險之虞者 
2.結構評估未達

最低 
3.30 年↑耐震未達

標且改善無效

益、未設電梯者 

1.88.12.31 前耐震

結果應拆除修復

之合法建物 
2.高氯離子、震

損合法建築物 
3.與前項高氯子

建物同使照建物 

1.高氯離子鋼筋

混凝土建物 
2.耐震能力不足

建物 
3.與前二項同使

照建物 

投

影

比 

建物投影比≧1/2 完整街廓≧1/4 
山坡地≧1/2 
非屬前二項≧1/3

合併鄰地時程、

規模獎勵以 1,000
㎡為限 

未規範 未規範 

其

他 
檢附消防車輛救

災活動空間證明 
  112.3.22 前領得

拆除完成證明者 
 

排

除 
1.公辦更新 
2.都市更新 
3.危險、高氯離

子等申請相關獎

勵者 

排除農業區、保

護區、河川區、

行水區、風景區

或其他非屬開發

建築用地 

1.指定具歷史、

文化、藝術及紀

念價值之建物 
2.不適用其他容

獎 

 1.防災自治條例 
2.防災要點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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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獎勵誘因分析 

比較各機制容積獎勵上限，防災都更最優，可達基準容積或原容積之 1.5倍；一般

都更次之，可達基準容積 1.5 倍或原容積 1.2 倍；危老重建可達基準容積 1.4 倍，或原

容積 1.15 加基準容積 0.1 倍；簡易都更條件較差，僅達基準容積之 1.3 倍或 1 倍原容

積。一般都更為引導都市土地再開發，訂定多項具改善都市環境及增進公共性之獎勵

項目，與建物設計相關如耐震、無障礙、綠建築、智慧建築等獎勵，具公共性有開闢

公共設施、設置公益設施、拆除違章等獎勵。危老重建以建築為重建單位，沿用一般

都更建築設計獎勵項目及建築配置項目。值得注意的是，防災 1.0強調限時拆除危險建

物（2020 年 3 月 23 日至 2023 年 3 月 22 日止），故未設定容積獎勵項目，而是由都市

計畫程序決定及變更基準容積。防災 2.0於放寬同意比例同時，嚴定適用條件以強化重

建之公益性，須退縮建築以及取得綠建築、結構安全性能等級或智慧建築等雙認證，

才得核予 1.5 倍基準容積或原容積。 

表 13 多元都更容積獎勵項目比較 

 簡易都更 一般都更 危老重建 防災 2.0 

上

限 
1.3 倍基準容積 
1 倍原容積 

1.5 倍基準容積 
1.2 倍原容積 
1 倍原容積+0.3 基容 
1.3 倍原容積* 
2 倍基準容積* 
1 倍原容積+0.5 基容* 

1.3 倍基準容積 
1.15 倍原容積 
時程規模獎勵另增 0.1
倍基準容積 

1.5 倍基準容積 
1.5 倍原容積 

時

程 
109.12.22 起 
5 年內 5% 
10 年內 3% 

108.05.15 起 
更新地區/未劃定 
5 年內 10%/ 7% 
10 年內 5%/ 3.5% 

106.05.10 起 
3 年內 10% 
第 4 年 8% 
第 5 年 6% 
第 6 年 4% 
第 7 年 2% 
第 8 年 1% 

 

規

模 
500 ㎡ 5% 
每+100 ㎡+0.5% 
上限 10% 

3,000 ㎡ 5% 
每+100 ㎡+0.3% 
10,000 ㎡ 30% 
完整街廓+5% 

200 ㎡ 2% 
每 100 ㎡ +0.5% 
上限 10% 

 

配

置 
依退縮要求可給予

20、15、10、8% 
留設街角廣場、人行

道等核予等額容積 
依退縮要求可給予 
10、8% 

要求 
1.補足 8m再退 2m 
2.退 4m 

耐

震 
 依不同等級可給予  

10、6、4、2% 
依不同等級可給予  
10、6、4、2% 

要求 
住宅達 1/2 以上者 500
㎡↓ 第 4 級、 
500 ㎡↑ 第 3 級 

無

障

礙 

 依不同等級可給予  
5、4、3% 

依不同等級可給予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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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

建

築 

 依不同等級可給予  
10、8、6、4、2% 

依不同等級可給予  
10、8、6、4、2% 

要求 
500 ㎡↓ 銅級、 
500 ㎡↑ 銀級 

智

慧

建

築 

 依不同等級可給予  
10、8、6、4、2% 

依不同等級可給予  
10、8、6、4、2% 

要求 
住宅不足 1/2 
500 ㎡↓ 銅級、 
500 ㎡↑ 銀級 

其

他

獎

勵 

巷道未達 8m 容積折

減者 10% 
1.危險建物 10%、結

構未達最低 8% 
2.開闢公設上限 15% 
3.公益設施不計容積

且 30%為上限 
4.拆除違章上限 20% 
5.合建 20 戶↑ 5% 
6.捐贈基金 
7.4 樓 2%、5 樓↑4% 
8.巷道未達 8m容積折

減者 10% 

1.危險建物 10% 
結構未達最低 8% 
30 年↑耐震未達標且

改善無效益、未設電

梯者 6% 
2.開闢公設上限 5% 

 

其

他

規

範 

須先滿足配置獎勵才

得申請其他獎勵 
1.申請地方獎勵項目

以 20%為限 
2.須先滿足配置獎勵

才得申請其他獎勵 

須先滿足配置獎勵才

得申請其他獎勵 
 

*未標示之百分比數值皆指獎勵基準容積額度。 
*高氯離子、耐震不足者上限為 1.3 倍原容積；策略更新地區、10,000 ㎡以上者上限 2 倍基準容積或原容

積加 0.5 倍基準容積。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2022 

有效促進都市全面改建，簡易都更、一般都更及危老重建相繼訂定時程及規模獎

勵，三者獎勵起算時間、額度皆不同。時程獎勵部分（如圖 6），自 2017（民國 106）
至 2019（民國 108）年危老重建獎勵基準容積之 10%、誘因最佳，並自 2019（108）年

5月起逐年下降；而 2019（民國 108）至 2023（民國 112）年，位在更新地區範圍內之

一般都更案獎勵 10%、最具優勢。針對簡易都更部分，2022（民國 111）年起時程獎

勵較危老重建更具優勢，可望讓小建築基地選擇簡易都更重建。規模獎勵部分（如圖

7），500 平方公尺以下基地申請危老重建，才可獲得規模獎勵，500 至 1,800 平方公尺

者，選擇簡易都更獎勵值更優，而大於 4,700平方公尺者，選擇一般都更則可得 10%以

上之規模獎勵。若以時程與規模獎勵合計達 10%為條件，各機制時程獎勵逐年遞減所

需補足之規模獎勵如圖 8，2017（民國 106）至 2020（民國 109）年危老重建規模要求

最低，2021（民國 110）年起則為簡易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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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容積獎勵上限值低於其他機制，為簡易都更於獎勵誘因方面最大之劣

勢。倘就時程、規模獎勵而言，自 2021（民國 110）年起，500平方公尺以上申請案選

擇簡易都更即可核予 10%獎勵，而危老重建需達 600 平方公尺、更新地區內一般都更

達 1000 平方公尺、非更新地區達 3000 平方公尺才得享有相同獎勵，因此簡易都更相

當具有優勢。 

 
圖 6 多元都更時程獎勵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2022） 

 

 
圖 7 多元都更規模獎勵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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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時程獎勵逐年遞減所需補足之規模獎勵條件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2022） 

簡易都更、一般都更及危老重建皆訂定建築配置獎勵項目，簡易都更獎勵設定有

8%、10%、15%、20%四項額度，危老重建設定 10%及 8%兩項額度，一般都更則規範

留設街角廣場、人行道及騎樓、4公尺以上通道者，可核予留設面積等額之獎勵。比較

簡易都更與危老重建獎勵配置（如表 14），相同自道路巷道退縮 4 公尺、自鄰地境界

現退縮 2 公尺以上獎勵要求，前者可核予 15%獎勵、後者僅得予 10%，簡易都更之建

築配置獎勵較危老重建更具優勢，惟 10%獎勵僅限經認定之危險建物申請，目前仍無

申請案（如前表 11），應檢討此項額度設定條件。 

表 14 簡易都更及危老重建建築配置獎勵比較 

 簡易都更 危老重建 

退縮
基準 

計畫道路、現有巷
道、永久空地 鄰地境界線 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 鄰地境界線 

20% 4m↑植栽人行道 3m↑淨空設計 - - 

15% 4m↑植栽人行道 2m↑淨空設計 - - 

10% 4m↑淨空設計*
優先補足路寬 8m 

- 4m↑人行道 2m↑淨空設計

8% 2m↑ 2m↑ 2m↑人行道 2m↑淨空設計

＊限定經本府工務局認定為危險或有安全之虞者申請。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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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辦理程序分析 

辦理程序反映申請人於重建階段所付出的時間、人力、土地稅捐成本，倘辦理程

序長，則相較其他重建機制不具備優勢。比較各項機制於建造執照申請前之程序（如

圖 9），一般都更案分為概要、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三階段，另須經過公聽會、公展、

聽證會等程序，若包含其後的權利變換計畫程序，平均審議時間為 3.8年（鄧涵瑛等，

2019:24）。簡易都更與危老重建程序相似，經過書審即核予相關獎勵，規範審議時間

為 60 日。防災 1.0 涉及適用認定與都市計畫變更二階段，未規範審議時間，平均審議

時間約 2 個月17。防災 2.0 分為兩種樣態，取得全數所有權人同意者，同 1.0 程序於書

審通過後申請都市計畫變更，而取得 90%所有權人同意者，須同步辦理事業計畫與都

市計畫變更程序。另有關建造執照申請時限規範，簡易都更規範 2年內、一般都更為 1
年內、危老重建為 360 日內、防災 2.0 為 1 年內。綜上，簡易都更審議程序簡便、僅 2
個月即可取得，且建造執照申請期限可達 2 年，因此簡易都更於辦理程序上具優勢。 

 
圖 9 多元都更程序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2022） 

                                                 
17 擷取自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內部資料），2022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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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推動成果分析 

本節探討多元都更推動成果，包含案件量之歷年趨勢、行政區分布、基地面積、

申請獎勵項目等，檢視重建案於特定時程、地理區位或案件類型，申請多元都更機制

之偏好。 

一、歷年趨勢 

比較申請及核准案件量總和（如表 15），危老重建最多已達申請 575案、核准 464
案，一般都更居次計申請 421 案、核准 142 案，再者為簡易都更申請 38 案、核准 33
案，防災都更最末申請 19 案、核准 17 案。考量法規訂定時間各異，比較近三年平均

案件量，危老重建約 148 案、一般都更約 44 案、防災都更及簡易都更約 4 案。比較申

請案量趨勢（如圖 10），2017（民國 106）年危老重建規範訂定後，一般都更案申請

量趨緩，簡易都更及防災都更無明顯變化，然而如前章簡易都更個案分析所述，簡易

都更撤案案件多轉而申請危老重建，可見多元都更確有競合關係。綜上所述，若已推

動案量為政策評估基準，危老重建推動成效最佳、最具優勢。 

表 15 多元都更歷年申請、核准案件量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內部統計資料），2022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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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多元都更歷年申請案趨勢圖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內部統計資料），2022 年 11 月 4 日；本研究繪製，2022） 

二、各行政區分布 

分析多元都更案件地理區位分布（如表 16、圖 11），板橋、三重、中和、新店、

永和為重建熱區，再者為新莊、土城、淡水。多元都更分布情形大致雷同，其中危老

重建範圍較廣。 

表 16 多元都更各行政區申請、核准案件量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內部統計資料），2022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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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申請/核定 
＊左上：簡易都更／右上：一般都更／左下：危老重建／右下：防災都更 

圖 11 多元都更案行政區分布圖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2022 年 9 月:33-61） 

  



32 

三、面積比較 

比較申請案面積規模，簡易都更多為 1,000 至 2,000 平方公尺，一般都更規模稍大，

多為 1,500 至 3,000 平方公尺，危老重建及防災都更多為 1,000 平方公尺以下，且皆以

200 至 500 平方公尺為多。 

表 17 多元都更申請案面積規模比較 

㎡\案 簡易都更 一般都更 危老重建 防災都更 

200↓ 
0 - 

106 
7

200-500 136 

500-1,000 9 14 100 4

1,000-1,500 
15 

32
56 

4

1,500-2,000 
150

1

2,000-3,000 

8 28 
3,000-5,000 117

5,000-10,000 59

10,000↑ 29

合計 32 401 426 16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2022 年 8 月:39-50；本研究彙整，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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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元都更危險建物認定標準 

比較多元都更重建方案鑑定評估條件，簡易都更及一般都更即使未經任何評估或

非海砂屋皆可申請，防災都更 1.0須經詳評結果建議拆除重建或經評估鑑定為海砂屋，

防災都更 2.0 及危老重建須經初評或詳評結果未達一定標準或經評估鑑定為海砂屋。  

表 18 多元都更危險建物認定標準 
 簡易都更 一般都更 危老重建 防災都更 1.0 防災都更 2.0 

耐

震

初

評 

- - 

1.經結構安全性

能評估結果未達

最低等級者 
2.屋齡三十年以

上，經結構安全

性能評估結果之

建築物耐震能力

未達一定標準，

且改善不具效益

或未設置昇降設

備者 

- 

屬「都市更新條

例」第六十五條

第二項耐震能力

不足建築物而有

明顯危害公共安

全者， ID₁小於 
0.35 之合法建築

物 

耐

震

詳

評 

- - 

耐震初評乙級有

電梯者需經詳評

結果改善不具效

益 

中華民國 88 年 12
月 31 日前領得建

造執照，並報本府

建築主管機關備查

其耐震詳評結果屬

應立即辦理拆除、

結構修復之合法建

築物 

屬「都市更新條

例」第六十五條

第二項耐震能力

不足建築物而有

明顯危害公共安

全者， ID₂小於 
0.35 之合法建築

物 

海

砂

屋

鑑

定 

- - 

經建築主管機關

依建築法規、災

害防救法規通知

限期拆除、逕予

強制拆除，或評

估有危險之虞應

限期補強或拆除

者 

1.高氯離子鋼筋混

凝土建築物或合法

建築物因地震受

損，報經本府核准

建議應拆除或修

復、補強 
2.與前款高氯離子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

屬同一使用執照範

圍內之合法建築

物。 

都市計畫範圍內

高氯離子鋼筋混

凝土建築物，經

本府認定有危險

之虞應予拆除者

天

然

災

害 

合法建築物因地

震、水災、風災

或其他重大天然

事變，經本府工

務局認定為危險

或有安全之虞者 

- 

經建築主管機關

依建築法規、災

害防救法規通知

限期拆除、逕予

強制拆除，或評

估有危險之虞應

限期補強或拆除

者 

- - 

其

他 
未經過任何危險

認定亦可申請 
未經過任何危險

認定亦可申請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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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簡易都更為緩解重建壓力，提供市民辦理都市更新之外的重建途徑，惟近期推動

成效有限，未達成政策創立宗旨。檢視歷年修正條文，歸結四項核心價值為促進小建

築基地重建、引導高災害風險建物重建、增進都市防災韌性與環境品質、規範與程序

簡明化等，依此作為政策檢討原則，藉以校準簡易都更相關規範與配合措施。 

一、促進小基地重建 

簡易都更、危老重建及防災都更皆未規範基地規模，可引導小基地進行重建。檢

視三者受理小基地重建案件量，即未符合一般都更規模限制之 1,000平方公尺以下基地，

簡易都更受理 9 件申請案，低於危老重建 342 件、防災都更 11 件（如表 17）。由危老

重建申請案量可知，小基地並非無重建需求，即表示簡易都更現行規範不具優勢。比

較簡易都更與危老重建之適用條件與獎勵誘因如下： 

1. 適用條件 
以申請建物原況而言，危老重建僅受理結構與耐震等級未達一定標準建物，

申請前需先行辦理結構與耐震鑑定，額外花費時間與經費成本，且僅限合法建

築物申請；簡易都更得受理 30 年以上合法建物及 2009（民國 98）年 6 月 25 日

前興建之違章建築，適用範圍更廣、較具優勢。 

除此之外，基地分區、臨路條件、地上物投影比等適用條件，簡易都更皆

較為嚴格。細究其因，簡易都更優先辦理舊市區建物重建、改善居住環境品質，

不同於危老重建僅有工業區土地不得申請，簡易都更僅有住宅區、商業區內得

提出申請過於受限，但危老案經查仍屬住商為多，故使用分區之規範較無影響。

有關臨路條件規範，簡易都更已取消臨路路長達 20 公尺之限制，現行規範與防

災都更相同，尚屬合宜。而地上物投影比部分，現有規範限制合法建築使用執

照範圍與違章建築投影比，合計需達 1/2，而一般都更為 1/3，危老重建與防災

度更則未規範，故簡易都更地上物投影比規範較嚴。 

2. 獎勵誘因 
就獎勵誘因部分，簡易都更獎勵上限為 1.3 倍基準容積或 1 倍原建築容積，

危老重建為 1.4 倍基準容積或 1.15 倍原建築容積加 0.1 倍基準容積，顯見簡易都

更於獎勵誘因方面不具優勢。 

綜上所述，簡易都更現行規範相較於危老重建，無法有效帶動更多小建築基地辦

理重建，建議簡化地上物投影比與容積獎勵上限等相關規範。 

二、引導高災害風險建物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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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都更受理老舊、違章、高液化潛勢及災損建築申請，廣義而言符合「引導高

災害風險建物重建」之核心價值。其中，震災、水災、風災等已發生災損合法建物，

經本府工務局認定為危險或安全之虞者，可不受臨路、屋齡及投影面積限制，並為該

類建築開放 10%容積獎勵項目，惟目前仍無相關申請案。檢視其他機制對危險建物認

定標準，除受理災後重建案，亦開放經結構安全性能、耐震評估未達標準及高氯離子

鋼筋混凝土建物申請，以達預防災害發生之效。此外，不論是核予固定額度之防災都

更，或設有危險建物容積獎勵項目之一般都更、危老重建，三者因危險建物所提供之

容積獎勵額度皆較簡易都更為佳。 

綜上所述，簡易都更危險建物資格較不全面，推測符合規範者經結構安全性能與

耐震評估，亦可符合危老重建與防災都更條件，並且選擇獎勵更豐厚的其他重建途徑。

簡易都更 10%獎勵條件恐無具體誘因，建議檢討並修正相關規範。 

三、增進都市防災韌性與環境品質 

舊市區建築擁擠，未留設適宜之公共空間、人行步道、消防通道等，且老舊建物

多無防火、耐震、耐候設計，倘遇災禍，建物恐無法支撐或因都會空間擁塞而影響救

災，造成的生命與財產損失無法想像。簡易都更透過臨路條件限制、消防救災檢討，

保障基礎的都市防災機能，另於建築配置獎勵中，要求自道路退縮一定距離留設人行

步道，不僅作為防火間隔、增益都市防災與環境品質，也確保災後疏散及救災順利進

行。相較其他機制，臨路條件近似一般都更、防災都更，並增加消防檢討項目，簡易

都更規範更加完善。另有關建築獎勵配置，簡易都更較一般都更、危老重建誘因更佳。

綜上所述，有關增進都市防災韌性與環境品質部分，現行規範尚屬合宜。 

四、規範與程序簡明化 

早前簡易都更須經都市設計審議，而於 2014（民國 103）年起取消該項規範，改

以明確規範管制項目及透過承辦單位書審、市府核定，與危老重建同為行政流程最為

簡便之重建途徑。又危老重建須先行辦理建物鑑定，簡易都更則以使用執照、空照圖

等書圖，作為地上物認定之依據，對申請人而言更為友善。故於規範與程序簡明畫部

分，簡易都更現行規範以符合此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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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簡易都更推動課題 

檢視簡易都更與多元都更機制之差異，本節由適用條件、獎勵誘因、辦理程序等

三部分，歸納出四項推動課題，分述如下： 

一、地上物投影比規範較嚴 

簡易都更係參採都市更新之精神規範合法建築物使用執照面積與違章建物投影面

積和，須佔基地之 1/2以上，即除符合條件之地上物所在範圍外，合併重建之鄰地僅得

與地上物所佔面積相等。檢索其他重建機制之相關規範，未劃更新地區之一般都更案

建物投影比須佔 1/3，已較簡易都更規範低，危老重建未限制擴大面積上限，但超過 1
公頃以上部分不得核予獎勵，防災都更則未規範。故以地上物投影比而言，簡易都更

要求較高，此規範限縮合併鄰地上限，恐降低推動成效。 

二、容積獎勵上限低 

簡易都更上限為 1.3 倍基準容積，低於危老重建之 1.4 倍、一般都更之 1.5 倍、防

災都更之 1.5 倍，且原建築容積較高之建物，簡易都更上限為 1 倍原容積，低於危老重

建之 1.15 倍（外加 0.1 倍基準容積）、一般都更之 1.2 倍、防災都更之 1.5 倍。特別比

較簡易都更與危老重建，兩者之適用條件相似，且於建築配置、規模、時程獎勵方面

簡易都更更具優勢，然而因獎勵上限差異 0.1倍之基準容積，兩者之推動成果差異極大。

由此可知，簡易都更推動成效有限，並非小建築基地無重建需求，關鍵原因為獎勵上

限不具優勢。尤其許多都市計畫區法定容積較原容積低之情形，案件更需用原容積作

基礎，然而倘簡易都更選擇原容積計算時，並無加乘係數，更顯其劣勢。 

表 19 多元都更容積獎勵上限 

容積上限 簡易都更 一般都更 危老重建 防災都更 

基準容積加成 1.3 倍 1.5 倍 1.4 倍 1.5 倍

原建築容積加成 1 倍 1.2 倍 1.15 倍+0.1 基容 1.5 倍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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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危險建物誘因相對不足 

簡易都更為危險建物設計 10%建築獎勵項目，惟現仍無申請案件，推測係因條件

僅受限於震災、水災等已發生天然災害之建物，與其他多元都更以「預防災害發生」

作為通用對象不同，即簡易都更限制過嚴。此外，具備此類條件之建物，選擇他項機

制的誘因更佳，因此 10%獎勵項目無推動實績。 

四、建照申請逾期之失效案件多 

檢視簡易都更個案推動阻礙，部分已核定案件因建造執照申請遭工務局駁回，不

及於期限內再次申請建造執照而失效。比較其他機制建造執照申請規範，危老重建要

求 360 日內申請，一般都更案為事業計畫核定後一年內、或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後兩年

內，簡易都更則為 2 年內，已較為寬裕，惟仍應探討相關對策。 

第三節 政策建議 

依前述推動課題，本節針對相關規範及政策實施，提出立即可行與長期性政策建

議共６項如下，以供未來政策修正時參酌： 

一、立即可行之建議 
1. 放寬地上物投影比限制：考量簡易都更宗旨係為鼓勵小建築基地合併整體開

發，故應樂見老舊建物併同鄰地一併重建，因此建議參酌危老重建合併鄰地規

範，取消或降低簡易都更地上物投影面積應達 1/2限制，以鼓勵申請人整合大規

模基地重建，達整體都市環境改善效益。惟考量都市乘載力與容積獎勵之公共

性，亦可參考危老重建，超過一定規模之合併鄰地不核予獎勵，以防獎勵浮濫

造成都市交通及公共設施容受力不足。 

2. 放寬 10%獎勵項目適用條件：10%獎勵項目限定已受災之建築才得申請，與其

他機制所認知危險建物不同，且因條件符合者較少，故目前並無申請案。建議

檢討該項獎勵，評估此項開放經相關評估鑑定之危險建物或一般申請案適用之

可行性，一併調整獎勵要求，讓重建案有更多元的獎勵項目選擇。 

3. 校準政策定位並加強推廣：都市更新與老舊建物重建之關鍵阻力為整合困難，

而參與者對法令與政策之認知差異，將造成溝通隔閡、加深負面印象，而使重

建過程層層受阻。建議增加民眾教育及政策推廣資源，包含跨局處單位、都更

與危老推動師、建商、所有權人等，並強調簡易都更最適宜推動巷道狹小、違

章建築密集的街區辦理重建，以提升政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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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期性建議 
3. 調整容積獎勵上限：簡易都更現行獎勵上限係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

則」規範，故建議提請都市計畫相關法令放寬容積限制，尤以原容積計算部分

宜最優先調整獎勵倍數。惟放寬上限應考量修法期限及有相對之必要性說理，

後續須持續討論相關對策。 

4. 加強與建造執照管理單位橫向聯繫：針對因建造執照申請期限規範而失效之案

件，考量簡易都更係為鼓勵老舊建物儘速重建，不宜取消此項規範，且現行規

範已較其餘機制更加寬裕，延長建造執照申請期限有違政策理念。建議加強都

市更新處與工務局之橫向溝通機制，而得於建造執照遭工務局駁回或撤回後，

可向申請人提醒或確認簡易都更之效力。 

5. 縮減行政程序主動核予獎勵：簡易都更現行辦理程序已與危老重建相當，相較

其他機制更為簡便，惟申請人仍需提出簡易都更及建造執照兩項申請程序。為

縮減行政程序與降低民眾申請成本，建議調整程序使申請人於建造執照申請

時，工務局即可透過平行分會系統告知更新處，再由更新處主動核予簡易都更

適用認定證明。後續操作應考量建造執照與簡易都更申請文件異同，調整檢核

項目與文件。 

第四節 結論 

新北市獨步全國的多元都更機制，有效引導舊市區全面更新，市民將不再畏懼災

害的來臨，真正達到安居樂業的理想。簡易都更作多元都更政策的起點，屬開創性重

建政策，卻不及危老重建之成果豐碩，亦不若防災都更執行魄力。然而，危老重建係

經中央法令授權，防災都更有重建之急迫性、必要性，循都市計畫變更途徑進行容積

率調整，兩者優渥的獎勵誘因，是立於優勢的法令與政策基礎。而簡易都更是由「都

市計畫新北市施行細則」授權，而該細則受限於「都市計畫法」與「都市計畫法臺灣

省施行細則」規範，因此若欲突破容積獎勵的瓶頸，委實困難。然而政策執行者不需

氣餒，應發揚簡易都更地上物認定簡易、適用條件具彈性以及行政程序簡潔等優勢，

將多元都更機制視為整體政策，而非競爭關係，簡易都更可補足其餘機制未盡之處，

著重引導巷弄狹窄、違章雜陳之小建築基地辦理重建，使都市更新多元並進，共創美

好都市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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